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13 号”文核准，兴业皮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兴业科技”）不超过 6,000 万股社会

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2012年 4月17日刊登招股意向书。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6,000 万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

记变更手续。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我公司”）认

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

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简介 

发行人系经商务部“商资批[2007]2119 号”《商务部关于同意晋江兴业皮制

品有限公司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由晋江兴业皮制品有限公司以整

体变更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07 年 12 月 29 日在福建省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手续，换领了注册号为

35050040000134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 

发行人主要从事中高档牛头层鞋面革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纳

帕系列、自然摔系列、特殊效应革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制造皮鞋、箱包、皮

具等。主要客户包括富贵鸟、百丽、天美意、达芙妮、奥康、木林森等国内鞋业

市场领导品牌。发行人为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百家重点工业企业，牛头层鞋面

革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并作为唯一一家制革企业入选“2009 年度中国轻工业

皮革行业十强企业”名单。 



 

 

（二）发行人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要财务指标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发行人报告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

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资产 56,741.54 51,858.59 44,087.24 

非流动资产 23,519.39 20,999.98 15,740.95 

资产合计 80,260.92 72,858.57 59,828.19 

流动负债 21,482.34 22,779.30 20,404.88 

非流动负债 - - - 

负债合计 21,482.34 22,779.30 20,404.88 

股东权益合计 58,778.58 50,079.27 39,423.3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营业收入 128,128.44 104,165.67 81,964.99 

营业利润 14,392.95 12,272.00 9,382.20 

利润总额 14,416.39 12,374.94 9,353.17 

净利润 12,299.30 10,655.97 8,047.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299.30 10,655.97 8,047.38 

基本每股收益 0.68 0.59 0.45 

稀释每股收益 0.68 0.59 0.4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200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33.57 8,857.31 9,562.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7.64 -6,844.40 -3,603.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13.46 611.82 -9,790.1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651.44 174.28 -0.9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86.09 2,799.00 -3,831.98 



 

 

4、主要财务指标 

指 标 
2011 年度/ 

2011.12.31 

2010 年度/ 

2010.12.31 

2009 年度/ 

2009.12.31 

流动比率 2.64 2.28 2.16 

速动比率 1.34 1.24 1.0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70 31.21 34.07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0.66 42.94 24.59 

存货周转率（次/年） 4.24 3.83 3.02 

利息保障倍数（倍） 9.87 17.95 19.42 

每股净资产（元、全面摊薄） 3.27 2.78 2.19 

每股净利润（元、加权平均） 0.68 0.59 0.4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加权平均） 0.51 0.49 0.5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加权平均） -0.10 0.16 -0.21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比例（%） 0.03 0.08 0.1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7,749.46 14,571.48 11,116.47 

近三年，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项    目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2011 年度 22.47 0.68 0.68 

2010 年度 23.81 0.59  0.59  

2009 年度 20.17 0.45  0.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2011 年度 22.44 0.68 0.68 

2010 年度 23.61 0.59 0.59 

2009 年度 20.24 0.45 0.45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18,000 万股，本次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

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

6,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后总股本为

24,000 万股。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 元/股 



 

 

3、发行数量：6,000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1,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20%；网上发行 4,8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4、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的股票为 1,200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6,12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19.61%，认购倍数为 5.10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4,800 万股，中签率为

2.1420328427%，超额认购倍数为 47 倍。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5、发行价格：12.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23.53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17.6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1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

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者除外）。 

7、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8、股票锁定期：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

3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计算。 

9、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募集资金总额为 7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47,606,335.95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72,393,664.05 元。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健正信验（2012）综字第 020039 号《验资报告》。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25 元（按照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51 元/股（以公司 201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股东万兴公司、恒大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其他股东荣通公司、华佳公司、远大公司、润亨公司承诺：自本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吴华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前

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前述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24,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四）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发行人的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本办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2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

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

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

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

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

见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

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

关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

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

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沈璐璐、赵桂荣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楼 

邮 编：518048 

电 话：0755-22627462 

传 真：0755-82434614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08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兴业皮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安证券愿意推荐兴业皮

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